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體育器材借用辦法
中華民國102年7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

一、日後各運動社團與康樂股長如需要借運動器材，請各社團社長、康樂股長或一兩位負責同學到體育組商借，其餘同學不得借取。

二、借取時，請負責人在運動器材借取簿上，填寫班級姓名、日期及借取項目與數量後，方可借取。

三、在使用完後，請負責人清點運動器材數量無誤後，方可離開。

四、如清點數量有誤，由該社團或該班同學負責賠償。
五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